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257次委員會議決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議日期：95.7.3
一、本會第1256次委員會議紀錄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備查。
二、行政院交議，衛生署陳報「96年度全民健康保險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（草案）」一案，提請  討論。
結論：

(一)96年度全民健保醫療給付費用之成長下限2.34％，業經配合修正後之人口推計資料修正，應屬合理。
(二)至於其成長上限5.10％，係經專家學者充分討論後之共識，本案同意以行政院核定之95年上限5％為基準，另加0.1個百分點，作為推動垂直整合論人計酬制度支付誘因之用。惟未來仍應積極落實健保各項開源節流措施，確實做好健保之財務控管工作，儘量避免財務收支虧絀。
(三)二代健保係因應社經環境變遷之需要，請衛生署積極與立法院溝通，以期儘速完成修法工作。
(四)至於健保精算報告之作業，請參酌專家學者意見，充分配合年度全民健保醫療給付費用總額範圍之提報時程，儘早完成其精算作業，以利健保總額之估算。
三、「95年第1季相關部會推動服務業旗艦計畫及主軸措施執行情形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
(一)洽悉。
(二)本案報告內容請依據與會委員意見修正後，函報行政院。

(三)各項旗艦計畫及主軸措施實施迄今，帶動相關服務業發展，已見成效。惟下列事項仍請相關部會加強辦理： 
1.有關發展保健旅遊部分：

請交通部觀光局配合「台灣保健旅遊國際行銷推廣策略研究案」，儘速研擬保健旅遊推動方案，並請衛生署積極參與並提供協助。
2.有關推動設立商業發展研究院部分：

請經濟部商業司依據「行政院服務業政策指導小組」第6次會議決議，積極推動各項工作計畫，並確實掌握進度、時效及成果，以作為後續評估商業發展研究院是否成立之參考依據。

3.有關建立人本優質永續之工程顧問服務業計畫部分：

請工程會依據「行政院服務業政策指導小組」第6次會議決議，儘速提供「建立人本優質永續之工程顧問服務業計畫」之績效指標，並請內政部提供資料供工程會彙整。

(四)各項旗艦計畫及主軸措施推動以來，各部會皆積極辦理，執行績效亦皆表現良好。鑒於該方案之政策性議題可藉由年度總檢討作滾動式修正，本案旗艦計畫及主軸措施之推動為執行面事項，且部分執行事項需要較長時間之執行方可顯現成果，若管考週期太短，恐因連續2次執行情形差異不大而較難突顯，自95年7月起本案由按季提報院會改為每半年報院備查。
四、「當前經濟情勢（簡報）」一案，報請  公鑒。

結論：洽悉。
（散會：下午5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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